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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502民初5336
号

沈群平：本院受理原
告陈煜华与被告沈群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和司法公
开告知手册。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本案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372号

凌荣明：本院受理原
告王贤平诉被告凌荣明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无法采
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
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916号

程校辉：本院受理的
原告周玉泉与被告程校辉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
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织里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3号

王周显：本院受理原
告湖州织里欧信布业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2民初4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
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944
号

汤明、沈淼淼：本院受
理的原告洪仙德与被告汤
明、沈淼淼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875号

沈秋芳：本院受理的
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与
被告沈秋芳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717号

姚海根：本院受理原
告庄万楼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3民初71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1647号

徐宏彪：本院受理原
告金建芳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503民初16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2757号

戴真玉：本院受理原
告任大永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3民初2757号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920号
湖州市练市工业实

业总公司:本院原告姬五
娜诉你公司及被告湖州
市南浔区练市镇人民政
府企业出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
浙0503民初92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2374号

许锋:本院对原告周
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3民初237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限你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返还原告周锋借款 25
000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
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
金占用期间利息；二、驳回
原告周锋的其他诉讼请
求。本案诉讼费 1 075
元，由你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82 民 初
7583号

卢俊：本院受理原告
陶春松为与被告卢俊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0782民初
758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文如下：被告卢俊于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
还 原 告 陶 春 松 借 款
35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
息（从2016年11月26日
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本
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7026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卢俊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当事人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 浙 0782 民 初
7057号

周长江：本院受理原
告施锦文与被告周长江
（330727198210172910）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本院（2018）浙
0782民初705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廿三里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将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82 民 初
7045号

罗晶晶：本院受理原
告林春与被告罗晶晶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0782民初
704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文如下：一、被告罗晶
晶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支付原告林春货款
40000元并赔偿逾期利息
损失（从2018年4月25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
率的1.3倍计付至本判决
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
回原告林春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800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罗
晶晶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
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82 民 初
8081号

邹义清：本院受理原
告张工兵与被告邹义清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0782民
初 8081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如下：被告邹义
清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归还原告张工兵借款
4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从2018年5月14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
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但
最高不超过年利率6%计
付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
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800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邹
义清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
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 浙 0782 民 初
7697号

彭 浩 燕
（33082519800708452
0）：本院受理原告吴广阳
诉被告义乌市利源胶粘
带有限公司、浙江均兴饰
品有限公司、吴广法、王小
仙、金法银、彭浩燕、吴江
义、张淑珍（女，1984年6
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
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大
元村18组）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782民初76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
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23 民 初
2354号

何聪：本院受理原告
邹庆国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
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
立 即 归 还 借 款 本 金
150000元及利息216000
元（利息按月利率2%自
2012年4月26日开始至
2018年7月25日止，此后
仍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由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本案定于
2018年12月13日下午14
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请准时出庭，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84 民 初
7472号

刘柳俊：本院受理原
告叶建荣与被告刘柳俊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
请求：1、由被告刘柳俊立
即支付原告叶建荣货款
20735元及利息（利息从
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
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
由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
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
诉讼提示，自公告之日起
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18 年 12 月 28 日 14 时
10分在本院东门四楼8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
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4259号

周海瑛：本院受理原
告赵红群与被告周海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0726民
初425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316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6690号

任咸雷：本院受理原
告应昶昶与被告任咸雷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楼竟伟担任审判长，
与审判员黄小英、人民陪
审员张君丹组成合议庭，
定于2018年12月25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6949号

赵葵阳：本院受理原
告陈秋英与被告赵葵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由沈敏担任
审判长，与审判员杨珊珊、
人民陪审员张君丹组成
合议庭，定于 2018 年 12
月31日上午9时55分在
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6871号

季舜虎：本院受理原
告费凤艳诉你之间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
月26日8时40分在浦江
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6629号

朱师积：本院受理原
告何存镛诉你之间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8年12月26日
9时3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3717
号

陈玉柱、傅振威：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陈玉柱、傅振威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
371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杭坪法庭201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判决如下：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44条第1款、第60条第1
款、第107条、第196条、第
198 条、第 205 条、第 206
条、第207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担保法》第18条、第21
条、第31条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
之规定，一、限被告陈玉柱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
还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
金 150000 元 及 利 息
10551.73 元（利 息 算 止
2018年5月10日，以后按
合同约定逾期罚息利率另
行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
被告傅振威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
告傅振威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陈玉柱
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3512 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4162元，由被
告陈玉柱、傅振威共同承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6729
号

朱小强：本院受理原
告方文巧与被告朱小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应秀萍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蒋约苟、石根炎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8年12月20
日9时00分在浦江县人民
法院杭坪法庭2号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1003民初1831
号

郑剑：本院受理管炳
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1003
民初183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池正军：本院受理原

告周金富与被告池正军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1003民初596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1、被告池
正军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赔偿原告周金富因
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
共计39665.77元；2、驳回
原告周金富其他的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638元，减
半收取319元，由原告周金
富负担148元，被告池正军
负担171元。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并预缴上诉案
件受理费638元（款汇：台
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
州 市 农 行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89
001，在预交上诉案件受理
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件送
交本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杨志红：本院受理原告
许秀娟与被告杨志红为民
间借贷纠纷（2018）浙1003
民初6769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告知权利和义务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
判令：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
返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
万元，并同时支付利息（自起
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年利率6%计算）；2、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举证期限的期限为
开庭前一日。本案定于
2018年12月3日15时20分
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彭良甫：本院受理原告

陶秀峰与被告彭良甫为民
间借贷纠纷（2018）浙1003
民初6739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告知权利和义务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
判令：1、被告归还借款本金
39800元（叁万玖仟捌佰元
整）及利息（利息按1.5%计
算，从1994年8月1号起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举证期限的期限为至开庭
前一日。本案定于2018年
12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3民初3196号

卢一兴：本院受理原
告黄帆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1003民初3196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本案按撤
诉处理。案件受理费300
元，减半收取150元，公告
费200元，合计350元，由
原告黄帆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裁定自送达
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钟凤娇：本院受理原告

谢仙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1003民初337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钟凤娇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谢仙丽借款本金
2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
借款本金10000元的利息
自2018年4月2日起至本
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
利率 2%计算；借款本金
15000元的利息自2018年1
月9日起至本判决履行完
毕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
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60元，公告费400元，合计
860 元，由被告钟凤娇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缴
上诉案件受理费460元（款
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
行：台州市农行，账号：
19-900001040000225089
001，在预交上诉案件受理
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件送
交本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刘邦、卢莺莺：本院受理

原告卢良富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1003民初337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刘
邦、卢莺莺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卢良富
借款590000元，并支付自
2018年5月3日起至本判决
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9700元，公告费400元，
合计10100元，由被告刘邦、
卢莺莺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
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9700
元（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
银行：台州市农行，账号：
19-900001040000225089
001，在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后及时将收据复印件送交本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赵晓丽：本院受理原
告台州市黄岩三宝塑胶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 1003 民 初
3407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本案按撤诉处理。案
件受理费12393元，减半
收取6196.50元，公告费
200元，合计6396.50元，
由原告台州市黄岩三宝
塑胶有限公司负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
定自送达之日起发生法
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吴忠杰：本院受理原
告王玲岳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 1003 民 初
349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吴忠杰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王玲岳借款100000
元，并支付自2018年5月
8日起至本判决履行完毕
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2300元，公告费400
元，合计2700元，由被告
吴忠杰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并预缴上
诉案件受理费2300元（款
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
银行：台州市农行，账号：
19-90000104000022508
9001，在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
件送交本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杨美丽：本院受理
原告卢海杰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1003民
初 3697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杨美丽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卢海杰借款本
金 20000 元，并支付自
2018年4月23日起至本
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
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
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306
元，公告费400元，合计
706元，由被告杨美丽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并预缴上诉案
件受理费306元（款汇：
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
行：台州市农行，账号：
19-90000104000022508
9001，在预交上诉案件
受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
印件送交本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夏子豪：本院受理原
告蒋豪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1003民初379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夏子豪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
蒋豪借款20000元，并支
付自2017年9月25日起
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
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
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950 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1350元，由
被告夏子豪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
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950
元（款汇：台州市财政局，
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8
9001，在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
件送交本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